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刘云先生、冀志斌先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对公司终止收购诚诚矿业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1.自公司启动筹划购买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拟收购的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并就拟收购方案各项事项

进行了充分论证和磋商谈判。 

2.公司终止本次收购事项经综合考虑并审慎决定，各方签署了终止协议，明确公司保证

金的返还时间和资金成本计算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根据规

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故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收购。 

二、对公司终止参与海泡石资源开发项目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1.自公司启动筹划参与海泡石资源开发项目以来，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

方积极推进本次合作，并就合作方案中的各项事宜进行了充分地调研及论证。 

2.公司本次终止参与海泡石资源开发项目是基于审慎判断后作出的决定，符合相关规定，

且公司董事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故我们同意公司终止筹划参与海泡石资源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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